***有限公司                                        气体灭火系统安装施工方案                                                           

一.编制说明：

   本施工方案是根据设计施工图，施工验收规范、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及有关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结合现场条件和本工程特点进行编制。

  设计编制内容作为现场指导施工的主要依据，设计方案有未尽事项，将在工程施工中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补充。

二、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中山市***，建筑面积为***平方米，地上***层，地下***层，高**米，框架剪力墙结构；由中山市***有限公司投产，珠海市***有限公司监理，中山市***有限公司设计，***勘察院勘察，***有限公司兴建，工程于2017年12月12日开工，计划2018年12月11日竣工。
三、施工及验收标准和规范
1、《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70-2005）

2、《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3-2007）

3、《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35-2010）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5、《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6-2007）

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4-2014）及其他有关标准规范。
四、施工工艺流程


五、施工前系统组件的检查
1.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前应对灭火剂贮存容器、容器阀、单向阀、喷嘴和阀驱动装置等系统组件进行外观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系统组件无碰撞变形及其他机械性损伤。
（2）组件外露非机械加工表面保护涂层完好。
（3）组件所有外露接口均设有防护堵、盖，且封闭良好，接口螺纹和法兰密封面无损伤。
（4）铭牌清晰、牢固、方向正确，其内容符合相应的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5）保护同一防护区的灭火剂贮存容器规格应一致，其高度差不宜超过20mm。 
（6）气驱动装置的气体存容器规格应一致，其高度差不宜超过10mm。 
2.灭火剂储存容器及容器阀、单向阀、连接管、集流管、安全泄压装置、选择阀、阀驱动装置、喷嘴、信号反馈装置、检漏装置、减压装置等系统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品种、规格、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2）设计有复验要求或对质量有疑义时，应抽样复检，复检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3.气体灭火系统安装前应检查灭火剂储存容器内的充装量、充装压力及充装系数、装量系数，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灭火剂储存容器内的充装量、充装压力应符合设计要求，充装系数或装量系数应符合设计规范要求。
（2) 不同温度下灭火剂的储存压力应按相应标准确定。
4.阀驱动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电磁驱动器的电源电压应符合系统设计要求。通电检查电磁铁芯，其行程应能满足系统启动要求，且动作灵活，无卡阻现象。
（2）其动驱动装置储存容器内气体压力不应低于设计压力，且不得超过设计压力的5%，气体驱动管道上的单向阀应启闭灵活，无卡阻现象。
（3）机械驱动装置应传动灵活，无卡阻现象。
六、灭火剂储存装置的安装
1.储存装置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文明的要求。
2.灭火剂储存装置安装后，泄压装置的泄压方向不应朝向操作面。
3.储存装置上压力计、液位计、称重显示装置的安装位置应便于人员观察和操作。
4.储存容器的支、框架应固定牢靠，且应采取防腐处理措施。
5.储存容器宜涂红色油漆，正面应标明设计规定的灭火剂名称和储存容器的编号。
七、集流管的安装
1.安装集流管前应检查内腔，确保清洁。
2.集流管上的泄压装置的泄压方向不应朝向操作面。
3.连接容器与集流管之间的单向阀的流向的流向指示箭头应指向介质流动方向。
4.集流管应固定在支、框架上。支、框架应固定牢固，并作防腐处理。
5.集流管外表面宜涂红色油漆。
6.组合分配系统的集流管宜采用焊接法兰方法制作。焊接前，每个开口均应采用机械加工的方法制作。采用钢管制作的集流管应在焊接后进行内外镀锌处理。镀锌层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流体输送用镀锌焊接钢管》GB3091的有关规定。
7.组合分配系统的集流管应按本要求进行水压强度试验和气压严密性试验。
8.非组合分配系统的集流管，其强度试验和气压严密性试验可与管道一起进行。
八、选择阀及信号反馈装置的安装
1.选择阀的操作手柄应安装在操作面一侧，当安装高度超过1.7m时应采取便于操作的措施。
2.采用螺纹连接的选择阀，其与管网连接处宜采用活接头。
3.选择阀的流向指示箭头应指向介质流动方向。
4.选择阀上应设置标明防护区或保护对象的名称或编号的永久性标志牌，并应便于观察。
5.信号反馈装置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九、阀驱动装置的安装
1.电磁驱动装置驱动器的电气连接线应沿固定灭火剂储存容器的支、框架或墙面固定。
2.气动驱动装置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驱动气瓶的支、框架或箱体应固定牢靠，且应做防腐处理。
（2) 驱动气瓶正面应标明驱动介质的名称、对应防护区或保护对象的名称或编号的永久性编号，并应便于观察。
3.气动驱动装置的管道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管道布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2）竖直管道应在其始端和终端设防晃支架或采用卡关固定。
（3) 水平管道应采用支架固定：道支架的间距不宜大于0.6m。
（4)平行管道宜采用管卡固定。管卡的间距不宜大于0.6m，转弯处应增设一个管卡。
4.气动驱动装置的管道安装后应进行气压严密性试验，并应合格。严密性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取防止灭火剂和驱动气体误喷射的可靠措施。
（2) 加压介质采用氮气或空气，试验压力不低于驱动气体的储存压力。
（3) 压力升至试验压力后，关闭加压气源，5mim内被试管道的压力应无变化。
十、灭火剂输送管道的施工
1.灭火剂输送管道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螺纹连接时，管材宜采用机械切割；螺纹不得有缺纹、断纹等现象；螺纹连接的密封材料应均匀附着在管道的螺纹部分，拧紧螺纹时，不得将填料挤入管道内；安装后的螺纹根部应有2～3条外露螺纹；连接后，应将连接处外部清理干净并作防腐处理。
（2）采用法兰连接时，衬垫不得凸入管内，其外边缘宜接近螺栓，不得放双垫或偏垫。连接法兰的螺栓，直径和长度应符合标准，拧紧后，凸出螺母的长度不应大于螺杆直径的1/2且保证有不少于2条外露螺纹。
（3）已经防腐处理的无缝钢管不宜采用焊接连接，与选择阀等个别连接部位需采用法兰焊接连接时，应对被焊接损坏的防腐层进行二次防腐处理。
2.管道穿过墙壁、楼板处应安装套客。套管的公称直径比管道公称直径至少应大两级，穿墙套管长度应与墙厚相等，穿过楼板的套管长度应高出地板50mm。管道与套管间的空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填塞密实。当管道穿越建筑物的变形缝时，应设置柔性管段。
3.管道支、吊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应固定牢靠，管道支、吊架的最大间距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支、吊架之间的最大间距
	普通公称直径（mm）
	15
	20
	25
	32
	40
	50
	65
	80
	100
	150

	最大间距（m）
	1.5
	1.8
	2.1
	2.4
	2.7
	3.4
	3.5
	3.7
	4.3
	5.2


   （2）管道末端应采用防晃支架固定，支架与末端喷嘴间的距离不应大于500mm。
（3）公称直径大于或等于50mm的主干管道，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至少应各安装1个防晃支架。当穿过建筑物楼层时，每层应设1个防晃支架。当水平管道改变方向时，应增设防晃支架。
4.灭火剂输送管道安装完毕后，应进行水压强度试验和气压严密性试验，并需要对灭火剂输送管道进行吹扫和清洗。
（1）水压强度试验压力应按P=1.5P0V0/（V0+VP）确定。
（2）不宜进行水压强度试验的防护区，可采用气压强度试验代替。气压强度试验的试验压力应为水压强度试验压力的0.8倍。试验时必须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
（3）进行管道强度试验时，应将压力升至试验压力后保压5mim，检查管道各连接处应无明显滴漏，目测管道应无变形。
（4）管道气压严密性试验的加压介质可采用空气或氮气，试验压力为水压强度试验压力的2/3。试验时应将压力升至试验压力，关断试验所源后，3mim内压力降不应超过试验压力的10%，且用涂刷肥皂水等方法检查防护区处的管道连接处，应无气泡产生。
（5）灭火剂输送管道在水压强度试验合格后，或气压严密性试验前，就进行吹扫。吹扫管道可采用压缩空气或氮气。吹扫时，管道末端的气体流速不应小于20m/s,采用白布检查，直至无铁锈、尘土、水渍及其他脏物出现。
5.灭火剂输送管道的外表面宜涂红色油漆。
在吊顶内、活动地板下等隐蔽场所内的管道，可涂红色油漆色环，色环宽度不应小于50mm。每个防护区或保护对象的色环宽度应一致，间距应均匀。
十一、喷嘴的安装
1.安装喷嘴时，应按设计要求逐个核对其型号、规格及喷孔方向。
2.安装在吊顶下的不带装饰罩的喷嘴 ，其连接管管端螺纹不应露出吊顶；安装在吊顶下的带装饰罩的喷嘴 ，其装饰罩应紧贴吊顶。
十二、管道连接件的安装
1.气体灭火系统在管网安装中管道和管道连接件的连接工艺应确保在高压气体作用下，密封材料不会撕裂、脱落及堵塞喷嘴孔洞现象。
2.灭火剂输送管道采用内外镀锌无缝钢管及其管接件。
3.无缝钢管公称直径大于80mm，采用法兰连接；小于等于80mm时，采用丝扣连接。管道连接应尽量采用螺纹连接方式，若必须采用法兰连接时，法兰与镀锌钢管焊接处必须重新实施镀锌防腐工艺处理。
十三、阀门、管道及支、吊架的安装
（一）、阀门、管道及支、吊架的安装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35-2010）中的有关规定。
1.专用泄压装置安装要求如下：
（1）泄压装置在防护区隔墙上的安装孔洞应在砌筑时，由墙体砌筑单位按照图纸要求和施工标准预留。泄压装置的供应商应向墙体砌筑单位提供预埋和泄压装置安装固定用的金属框架。金属框架应牢固的与墙体结合，框架与墙体之间的间隙应用水泥填实。框架表面应涂防锈漆。

（2）泄压装置的安装高度宜大于防护区隔墙墙体高度的2/3.在有吊顶的防护区，泄压装置的安装高度应确保其整体处于吊顶一下。吊顶以下无法安装时，可安装在吊顶以上部位。
（3)泄压装置宜设在外墙上，其开口面积应按相应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计算确定，不同的泄压面积要求可通过泄压装置的数量进行调整。

（4）泄压装置的安装位置应确保泄压方向朝着走廊等外部疏散通道。无此类泄压位置时，也可利用周边的其他非气体防护区进行泄压。

（5）泄压装置的安装位置应确保泄压窗口部位从内外部都不被风管、设备或其他物体封堵。离窗口150mm以上的完全遮挡可不被视作封堵，但遮挡物周围应留有足够的对外泄压面积。

（6）应尽量不要利用防护区与紧贴轨行区隔墙安装泄压装置。不得不安装在此处的泄压装置在安装时应采取特别加固措施，以确保装置整体及其任何部件不会因隧道风的震动而脱落至轨道上。

（7）同一防护区的多个泄压装置的安装位置应尽量分开。

（8）泄压装置主体应采用螺钉固定在预埋的金属框架上，并确定其泄压方向正确。

（9）泄压装置固定后，应采用手动的方式推动泄压窗口，确保窗口能够灵活的开启和自行关闭。

（10）在确保泄压装置动作正常后，才可安装泄压装置内外的装饰罩。

（11）泄压装置固定后，不可利用泄压窗口作为临时或永久管线的过墙通道。
十四、系统调试：
（一）、调试时，应对所有防护区或保护对象按照以下规定进行系统手动、自动模拟启动试验，并应合格。

1.手动模拟启动试验可按下述方法进行：

（1）按下手动启动按钮，观察相关动作信号及联动设备动作是否正常（如发出声、光报警，启动输出端的负载响应，关闭通风空调、防火阀等）。

（2）人工使压力信号反馈装置动作，观察相关防护区门外的气体喷方指示灯是否正常。

2.自动模拟启动试验可按下述方法进行：

（1）将灭火控制器的启动输出端与灭火系统相应的防护区驱动装置连接。驱动装置应与阀门的动作机构脱离。也可以用一个启动电压、电流与驱动装置的启动电压、电流相同的负载代替。

（2）人工模拟火警使防护区内任意一个火灾探测器动作，观察单一火警信号输出后，相关报警设备动作是否正常（如警铃、蜂鸣器发出报警声等）。

（3）人工模拟火警使该防护区内另一个火灾探测器动作，观察符合火警信号输出后，相关动作信号及联动设备动作是否正常（如发出声、光报警，启动输出端的负载，关闭通风空调、防火阀等）。

3.模拟启动试验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1）延迟时间与设定时间相符，响应时间满足要求。

（2）有关声、光报警信号正确。

（3）联动设备动作正确。

（4）驱动装置动作可靠。

（二）、调试时，应对所有防护区或保护对象按照下列规定进行模拟喷气试验，并合格。

1.七氟丙烷灭火系统模拟喷气试验不应采用七氟丙烷灭火剂，宜采用氮气或压缩空气。氮气或压缩空气储存容器与被试验的防护区或保护对象用的灭火剂储存容器的结构、型号、规格应相同，连接与控制方式应一致，氮气或压缩气体的充装压力按设计要求执行。氮气或压缩气体储存容器数不应少于灭火剂储存容器数的20%，且不得少于1个。

2.模拟喷气试验宜采用自动启动方式。

3.模拟喷气试验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1）延迟时间与设定时间相符，响应时间满足要求。

（2）有关声、光报警信号正确。

（3）有关控制阀门工作正常。

（4）信号反馈装置动作后，气体防护区门外的气体喷放指示灯应正常工作。

（5）储存容器间内的设备和对应防护区或保护对象的灭火剂输送管网无明显晃动和机械损伤。

（6）试验气体能喷入被试防护区或保护对象上，且应能从每个喷嘴喷出。

（三）、设有灭火剂备用量且储存容器连接在同一集流管上的系统应按照规定进行模拟切换试验，并合格。

（四）、模拟喷气试验的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1.试验气体能喷入被试防护区内，且应能从被试防护区的每个喷嘴喷出。
2.有关控制阀门工作正常。
3.有关声、光报警信号正确。
4.贮瓶间内的设备和对应防护区内的灭火剂输送管道无明显晃动和机械性损坏。
5.进行备用灭火剂贮存容器切换操作试验时可采用手动操作，并应按规定准备一个氮气贮存容器。
十五、系统验收：
（一）、一般规定：
1.气体灭火系统的竣工验收应由公安消防部门主持，建设、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组成验收组共同进行。
2.验收时，建设单位应提交下列技术资料：
（1）经批准的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2）竣工记录和隐蔽工程中间验收记录。
（3）竣工图和设计变更文字记录。
（4）竣工报告。
（5）设计说明书。
（6）调试报告。
（7）系统及其主要组件的使用维护说明书。
（8）系统组件、管道材料及管道附件的检验报告、试验报告和出厂合格证。

（9）深圳城建档案馆、深圳建设局、深圳公安消防局等规定的其他技术资料。

3.竣工验收应包括下列场所和设备：
（1）防护区和储瓶间内设备。
（2）系统设备和灭火剂输送管道。
（3）与气体灭火系统联动的有关设备。
（4）有关的安全设施。
4.竣工验收完成后，应按规范的规定提出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报告的表格型式可按气体灭火系统的结构形式和防护区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5.气体灭火系统验收合格后，应将气体灭火系统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二）、防护区或保护对象与储存装置间的验收:
1.防护区或保护对象的划分、用途、位置、开口、通风、几何尺寸、环境温度及可燃物的种类与数量、防护区维护结构的耐压、耐火极限及门、窗可自行关闭装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设计规范的规定。
2.防护区下列安全设施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1）防护区的疏散通道、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装置。
（2）防护区内和入口处的声光报警装置、气体喷方指示灯、入口处的安全标志。
（3）无窗或固定窗扇的地上防护区和地下防护区的排气装置。
（4）门窗设有密封条的防护区的泄压装置。
（5）专用的空气呼吸器或氧气呼吸器。
3.储存装置间的位置、通道、耐火等级、应急照明装置及地下储瓶间机械排风装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有关国家标准、规范的规定。
（三）、气体消防设备的验收:
1.灭火剂储存容器的数量、型号和规格，位置与固定方式，油漆和标志，以及灭火剂储存容器的安装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规范规定。
2.灭火剂储存容器内的充装量和储存压力应符合设计要求，储存压力检查应按实际安装的灭火剂储存容器全数检查。
3.集流管的材料、规格、连接方式、布置及其泄压装置上泄压方向应符合设计要求和规范规定。
4.阀驱动装置的数量、型号、规格和标志，安装位置和固定方式，气动驱动装置中驱动气瓶的介质名称和充装压力，以及气动驱动装置管道的规格、布置、连接和固定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规范的由关规定。
5.选择阀及信号反馈装置的数量、型号、规格、位置、固定和标志及其安装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规范规定。
6.驱动气瓶和选择阀的机械应急手动操作处，均应由标明对应防护区名称的永久标志。驱动气瓶的机械应急操作装置均应设安全销并加铅封，现场手动启动按钮应有防护罩。

7.灭火剂输送管道的布置与连接方式、支架和吊架的位置及间距、穿过建筑构件及其变形缝的处理、各管段和附件的型号和规格以及防腐处理和油漆颜色，应符合设计要求和规范规定。
8.喷嘴的数量、型号、规格，安装位置、喷孔方向，固定方法和标志，应符合设计要求和规范的有关规定。
（四）、系统功能验收:
1.系统功能验收时，应进行模拟启动试验，并符合要求。
按防护区或保护对象总数（不足5个按5个计）的20%进行模拟启动试验。
2.模拟自动启动试验时，应先关断有关灭火剂储存容器上的驱动器，安上相适应的指示灯泡、压力表等其他相应装置，再使被防护区的火灾探测器接受模拟火灾信号。试验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指示灯泡显示正常活压力表测定的气压足以驱动容器阀和选择阀的要求。
（2）有关的声、光报警装置均能发出符合设计要求的正常信号。
（3）有关联动设备动作正确，符合设计要求。
3.系统功能验收时，应进行模拟喷气试验，并符合规范规定。
4.当模拟喷气试验结果达不到规范规定时，功能检验为不合格，应在排除故障后对全部防护区进行模拟喷气试验。
十六、系统维护管理：
（一）、气体灭火系统投入使用时，应具有下列文件，并应有电子备份档案，永久保存。

1.系统及其主要组件的使用、维护说明书。

2.系统工作流程图和操作规程。

3.系统维护检查记录表。

4.值班员守则和运行日志。

（二）、气体灭火系统应由经过专门培训，且经考试合格的专人负责定期检查和维护。
（三）、应按检查类别规定对气体灭火系统进行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
（四）、每月应对气体灭火系统进行两次检查，检查内容及要求应符合下列要求：
1.对灭火剂储存容器及容器阀、单向阀、集流管、安全泄压装置、选择阀、高压软管、阀驱动装置、喷嘴、信号反馈装置、减压装置等全部系统组件进行外观检查。系统组件应无碰撞变形及其它机械性损伤，表面应无锈蚀，保护涂层应完好，铭牌和标志应清晰，手动操作装置的防护罩、铅封和安全标志应完整。
2.灭火剂和驱动气体储存容器内的压力，不应小于设计储存压力的90%。
3.预制灭火系统的设备状态和运行状况应正常。
（五）、每季度应对气体灭火系统进行1次全面检查，检查内容和要求除按月检规定的检查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防护区的开口情况、防护区的用途及可燃物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应符合设计规定。
2.灭火剂储瓶间的设备、灭火剂输送管道和支架、吊架的固定，应无松动。
3.高压软管，应无变形、裂纹及老化；必要时，送法定质量检验机构进行检测或更换。

4.各喷嘴孔口，应无堵塞。
5.灭火剂的输送管道有损伤与堵塞现象，则应按规范规定，对其进行严密性试验和吹扫。按规范规定，对每个防护区进行一次模拟自动启动试验，如有不合格项目，则应对相关防护区进行一次模拟喷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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